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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92� � � �股票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5

� � � � � � � � � �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28号)

� � � � � � � � � � �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或“盐湖股份”

)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

含

50

亿元

)

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704

号文核准。

本次债券计划发行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

含

50

亿元

),

分期发行

: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首期

发行

,

首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不少于

25

亿元

;

剩余数量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发行完毕。

2

、盐湖股份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

500,000

万元

,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共计

5,000

万张

,

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

3

、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本期债券发行前

,

本公司最近一期末

(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53.37%,

母公司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48.82%,

低于

70%,

本期债券上市前

,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3.74

亿元

,

按照本期债券

50

亿元的发行规模计算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

规定。

4

、本公司

2012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承诺

,

根据目前公司情况所做的合理预计

,2012

年年报披

露后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

(

以下简称“双边挂牌”

)

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

上市前

,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

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

能够获得深交所同意

,

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债券上市前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公

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它交易

场所上市。

5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期限为

7

年期

,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

4.8%-5.2%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上述

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

并在本期债券计息期间内固定不变。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2013

年

3

月

5

日

(T-1

日

)

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

,

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

面利率。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者关注。

8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照

“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发行”

中“

(

六

)

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9

、回拨机制

: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规模为

0.1

亿元

,

剩余部分为网下发行规模

,

预设发行规模为

49.9

亿元

,

网上网下预设的

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总比例分别为

0.2%

和

99.8%,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

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10

、网上投资者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认购网上发行份额

,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0,

简称为“

12

盐

湖

01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

手

(10

张

,

即

1,000

元

),

超过

1

手的必须是

1

手的整数倍。网上认购次数

不受限制。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网上发行代码

101690

将转换为上市代码

112154

。

11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与联席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参与网下申购。机构投资者网下

最低申购数量为

1,000

手

(100

万元

),

超过

1,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

(100

万元

)

的整数倍。联席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12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

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

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14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15

、本期债券向全市场发行

(

含个人投资者

),

发行完成后

,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综合协议平台

挂牌上市。

16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

行情况

,

请仔细阅读《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3

年

3

月

4

日的《证券时报》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与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17

、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

cn/)

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盐湖股份 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的

发行票面本金总额不超过

５０

亿元的境内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林证券

指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联席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期债券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机构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网下询价日（

Ｔ－１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网上认购日、网下认购起始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认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的

起始日期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

2

、发行规模

:

人民币

50

亿元。

3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

按面值平价发行。

4

、债券品种和期限

:

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期限为

7

年期

,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权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

束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6

、债券利率确定方式

:

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

,

由公司与联席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

,

并

经监管部门备案后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保持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

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

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

,

不计复利。若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

,

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

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

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

7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

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发

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9

、回售申报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

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日不进

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0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若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

,

对于

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

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每年付息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

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1

、起息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12

、付息、兑付方式

: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

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

3

月

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

14

、兑付日

:2020

年

3

月

6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6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

15

、利息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

,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6

、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

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之和

;

于本金支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到

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票面金额之和。

17

、还本付息发生逾时另计利息的相关标准

:

若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

,

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

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

18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9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2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

本公司聘请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保荐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

,

聘

请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联席主承销商。

21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

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向联席主承销商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进

行。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0.1

亿元和

49.9

亿元。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

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

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22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本次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

,

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3

、承销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由联席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期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

50

亿元部分全部由联

席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24

、拟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5

、质押式回购安排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

具

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26

、募集资金用途

: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7

、上市安排

:

本公司

2012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承诺

,

根据目前公司情况所做的合理预计

,2012

年年报披露后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

(

以下简称“双边挂牌”

)

的上市条件。但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

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

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交所同意

,

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债券上市前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

公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

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

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28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29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和评级报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认购的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有）

Ｔ＋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网下认购日

Ｔ＋２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将认购款划至华林证券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

一

)

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

。

(

二

)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4.8%-5.2%,

最终的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

果在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前

5

年固定不变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

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

;

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

利率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若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

,

对于逾期未付的利息或本金

,

公司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

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上浮

30%

。

(

三

)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5

日

(T-1

日

),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2013

年

3

月

5

日

(T-1

日

)

下午

15:00

前

将《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见附表一

)

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

四

)

询价办法

1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打印发行公告附表一《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填写《网下利率

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

(1)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

(2)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个询价利率

,

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3)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0.01%;

(4)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5)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并为

100

万元的整数倍

;

(6)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

,

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

,

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7)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

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2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2013

年

3

月

5

日

(T-1

日

)

下午

15:00

前

,

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联系人

:

何可人、 陈渤

;

传真

:0755-

23613736

、

0755-83253933

、

0755-82707983;

联系电话

:0755-23613739

、

0755-23613751

。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

3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并将于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

)

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

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数量为

0.1

亿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

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

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

四

)

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1

个交易日

,

即发行首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

)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

上午

9:15-11:30,

下午

13:00-

15:00)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

五

)

认购办法

1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101690

”

,

简称为“

12

盐湖

01

”。

2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3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

,

联席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

,

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

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4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

手

(10

张

,

即

1,000

元

),

超过

1

手的必须是

1

手的整数倍。投资者认购数

量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网上申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

,

先进行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的申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

,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

交。当本期债券网上累计的成交数达到网上发行的预设数量时

,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即结束。当本期债券网上发行预设数量申购

不足时

,

剩余数量将一次性回拨至网下发行。

5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

,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

,

必须在网

上认购起始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之前开立深交所

A

股证券账户。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

,

需在网上认购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

)

之前

(

含当日

)

存入全额认购款

,

尚未开

立资金账户的认购者

,

必须在网上认购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

)

之前

(

含当日

)

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

并存

入全额认购款。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6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

六

)

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和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

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二

)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50

亿元

,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为

49.9

亿元。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

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单位为

1,000

手

(100

万元

),

超过

1,000

手的必须是

1,000

手

(100

万元

)

的

整数倍

,

联席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

四

)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3

个交易日

,

即

2013

年

3

月

6

日

(T

日

)

、

2013

年

3

月

7

日

(T+1

日

)

、

2013

年

3

月

8

日

(T+2

日

)

每日的

9:00-

17:00

。

(

五

)

申购办法

1

、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2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

,

必须在

2013

年

3

月

5

日

(T-1

日

)

前开立证券账户。

3

、参与网下询价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联席主承销商传真《网下利率询价与申购申请表》进行申购。联席主承销商根

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

,

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并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

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在同等条件下

,

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

先得到满足。

(

六

)

配售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

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

累积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

率

)

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

;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

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决定

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配售。

(

六

)

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认购款须在

2013

年

3

月

8

日

(T+2

日

)17:00

前足额划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的收款账户。划款时应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盐湖股份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

,

同时向华林证券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

银行账号：

４１００５００００４００２００９６

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３５８４０００５０７

大额联行号：

３７８９７

同城交换号：

３０５０５

银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９８

号卓越大厦一楼

银行联系人： 王小绮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４２６５

银行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４２６１

(

七

)

网下发行注册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结果

,

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

(T+3

日

)

的

12:00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的形式报

送登记机构进行注册登记。

(

八

)

违约申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2013

年

3

月

8

日

(T+2

日

)17:00

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申购

,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取消其认购。联席

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风险提示

联席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六、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安平绥

住所

: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联系人

:

李勇

联系电话

:0979-8448123

传真

:0979-8434104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8

号华融大厦

5

、

6

楼

联系人

:

何可人、陈渤

传真

:0755-23613736

、

0755-83253933

、

0755-82707983

联系电话

:0755-23613739

、

0755-23613751

联席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

—

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

—

4316

房

)

联系人

:

杨常建、洪道麟

联系电话

:020-8755 5888

传真

:020-8755 4504

附表一: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后，即对申

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询价利率区间

４．８％－５．２％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

Ｔ－１

）

１５

：

００

时前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

须提供）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申购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６１３７３６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５３９３３

、

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９８３

；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６１３７３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６１３７５１

；

联系人：何可人、陈渤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

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联席主承销商按照网下利率询价

表的申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联席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

购款足额划至联席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

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联席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联席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

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

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

:

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会

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

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2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精确到

0.01%;

3

、每一票面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

,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利率时申购人的最大申购需求

;

4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个询价利率

,

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5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100

万元

(

含

100

万元

),

超过

100

万元的必须是

100

万元的整数倍。

6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

7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

。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4.30%-4.60%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

写

: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４．３０％ ２

，

０００

４．４０％ ４

，

０００

４．５０％ ７

，

０００

５．６０％ １０

，

０００

— —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4.6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10,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60%,

但高于或等于

4.5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7,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50%,

但高于或等于

4.4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4,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40%,

但高于或等于

4.3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2,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4.30%

时

,

该询价要约无效。

8

、参加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后于

2013

年

3

月

5

日

(T-1

日

)15:00

前将本表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

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一并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处。

9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后

,

即对

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

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10

、参与利率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本

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1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

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12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

:0755-23613736

、

0755-83253933

、

0755-82707983;

联系电话

:0755-23613739

、

0755-23613751;

联系人

:

何可人、陈渤。

发行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3月4日

股票简称:盐湖股份 股票代码:000792

� � � � � � � � �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QINGHAI� SALT� LAKE� INDUSTRY� CO.,� LTD.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28号)

� � � � � � � � � � � 2012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募集说明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

,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级

;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163.45

亿元

(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合并报表中

所有者权益合计

);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3.74

亿元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

息的

1.5

倍。本期债券发行前

,

本公司最近一期末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53.37%,

母公司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48.82%,

低于

70%

。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

,

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

(

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

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

,

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

)

均有同等约束力。债券持有

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

束。

三、受资源限制

,

钾肥行业生产集中度非常高

,

世界钾肥生产主要集中在北美与俄罗斯等地区

,

行业前

6

家厂商产量占全球

总产量约

75%

。而且在生产高度集中的同时

,

钾肥生产厂家组建

BPC

和

Canpotex

等厂家负责统一对外销售

,

形成供给联盟

,

相对

需求方更加强势

,

钾肥行业呈高度寡头垄断的态势。因此

,

国内钾肥价格除受国内市场供求影响和政府调控外

,

还会受到国际钾

肥价格的影响。如果国内外钾肥市场发生较大的变化

,

氯化钾的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

有可能会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

四、由于发行人钾肥生产基地地处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盐湖

,

铁路运输一直是困扰钾肥产品销售的重要问题。随着公司

氯化钾产能的进一步扩大以及盐湖资源综合开发项目的完工

,

铁路运输瓶颈将会给公司经营及销售带来一定的风险。

五、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发行人已根据现时情况安排了偿债保障措施来控制和降低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风险。但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化

,

导致目前拟定的偿债保障措施不充分或无法完全履行

,

进而影

响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债券持有人亦无法通过保证人或担保物受偿本期债券本息

,

将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

影响。

六、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上市交易流通事宜

,

但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按

预期上市交易

,

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

,

投资者将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

七、受国际整体经济运行环境、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资金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影响

,

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

,

可能跨越多个利率调整周期

,

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

投资者持有债券的实际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八、发行人

2012

年

1-6

月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6,084.04

万元。由于发行人部分新建项目转固进入试

生产状态导致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有所增加

,

及发行人支持子公司项目建设

,

非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

,

致使母公司

2012

年上半年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数。

九、发行人在建工程规模较大

,

存在项目建成后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加

,

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的风险。发行人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近年大幅增长

,

在建工程余额较大

,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发行人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

1,501,574.38

万元。上述

在建工程全部转固后

,

将使公司固定资产规模大幅增加。虽然公司针对现有在建工程项目均编制了详细的可研报告

,

投资项目

产品市场预期收益良好

,

项目达产后产生的收益足以抵消折旧费用的增加

,

但投资项目建成达产后

,

如果产品销售收入不能按

照预期超过盈亏平衡点

,

则存在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加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和偿债能力的风险。

十、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级

,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说明本期债券偿还

债务的能力极强

,

违约风险极低。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若因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

,

本公司不能如期从预期

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

,

将可能会影响本期债券的本息按期兑付。同时

,

债券持有人也有可能无法通过保证人受偿本期债

券本息

,

将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在本期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

,

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

评级

,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资信评级机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

存续期内

,

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

以对本期债

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

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

,

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资信评级机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其网站

(www.ccxr.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予以公告。

十一、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披露了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

,

并已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报纸和网站上。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

,

本次公司债券仍然符合发行条件。

十二、本公司

2012

年年报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3

年

3

月

27

日。本公司承诺

,

根据目前情况所作的合理预计

,

本公司

2012

年年

报披露后仍然符合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

,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

盐湖股份、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盐湖钾肥 指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

盐湖集团 指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数码网络 指 青海数码网络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盐湖集团的前身

盐湖公司 指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已被数码网络吸收合并，现已注销

青海国投 指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海国资委 指 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化集团 指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化化肥 指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中化股份 指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建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存续公司 指 换股吸收合并后的盐湖股份

本次债券 指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的发行

票面本金总额不超过

５０

亿元的境内公司债券，该次债券分两期发行

本期债券 指

２０１２

年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摘要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林证

券

指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指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富浩华、审计机构 指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变更为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评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债券持有人 指 通过认购、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余额包销 指

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的规定承销本期债券，发行期届满后，无论是否出现

认购不足和

／

或任何承销商违约， 联席主承销商均有义务按承销协议的规定

将相当于本期债券全部募集款项的资金按时足额划至发行人的指定账户；承

销团各成员依据承销团协议的规定承销本期债券，并对主承销商承担相应的

责任

Ａ

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流通股，以

人民币认购及交易

近三年一期、报告期 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公司章程 指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登记机构、登记公司、兑付代理人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ＰＶＣ

指 聚氯乙烯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

:

若出现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除非特别注明

,

涉及货币金额的默认单位为

人民币元。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1

、中文名称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Qinghai Salt Lake Industry Co., Ltd.

2

、法定代表人

:

安平绥

3

、注册地址

: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办公地址

: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4

、邮政编码

:816000

5

、设立日期

:1997

年

8

月

25

日

6

、注册资本

:1,590,509,203.00

元

7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630000100009557

8

、股票已上市地及股票代码

:A

股

:

深交所

,

代码

:000792

9

、董事会秘书

:

吴文好

10

、证券事务代表

:

李勇

11

、互联网网址

:http://www.qhyhgf.com

(

二

)

核准情况

2011

年

8

月

16

日

,

发行人召开五届二次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发行人在中国境内发行票面本金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

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1

年

9

月

26

日

,

发行人召开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及批准发行人发行票面本金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境内公

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2012

年

7

月

31

日

,

发行人召开五届七次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发行公司债券有效期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的议案。

2012

年

8

月

20

日

,

发行人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及批准延长发行公司债券有效期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的议

案。

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

2012

年

8

月

1

日和

2012

年

8

月

21

日在深

交所网站予以披露。

本次债券计划发行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

含

50

亿元

),

分期发行

: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首期

发行

,

首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不少于

25

亿元

;

剩余数量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发行完毕。

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2]1704

号”文核准

,

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

三

)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

、发行规模

:

不少于人民币

25

亿元

,

但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2

、债券名称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

3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

4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采取网上与网下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

票面利率由公司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在国务院

限定范围内通过市场询价确定。本期发行的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其存续期的前

5

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为前

5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

,

在其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如发

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5

、票面金额

: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6

、发行价格

:

本期债券发行按面值平价发行。

7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8

、债券形式

:

本期公司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

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9

、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

本期公司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

,

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0

、起息日

: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3

月

6

日。

11

、付息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

(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

。

12

、到期日

: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

年

3

月

6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8

年

3

月

6

日。

13

、兑付日

: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3

月

6

日

,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6

日

(

前

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

。

14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

到期一次还本

,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

,

本金自本金支付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

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

于

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15

、付息、兑付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方式及其

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6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7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18

、回售申报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

,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

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

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决定。

19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20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21

、保荐人、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

本公司聘请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的保荐人、簿记管理人、债券受

托管理人。

22

、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

:

本公司聘请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联席主承销商。

23

、承销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认购金额不足

50

亿元的部分

,

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采

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4

、拟上市交易场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25

、质押式回购安排

:

本期债券符合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规定

,

上市后可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

,

具体事宜按证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执行。

26

、募集资金用途

: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7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

四

)

本期债券发行相关日期及上市安排

1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13

年

3

月

4

日

2

、发行首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3

、预计发行期限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2013

年

3

月

8

日

4

、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申购期限

:2013

年

3

月

6

日

5

、网下发行期限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2013

年

3

月

8

日

本次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

一

)

发行人

: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

:

安平绥

联系人

:

吴文好

电话

:0979-844 8020

传真

:0979-843 4104

(

二

)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178

号华融大厦

5

、

6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488

号太平金融大厦

3802

、

3803

室

法定代表人

:

薛荣年

项目主办人

:

郑周、宋红玲

项目组成员

:

吴晓波、王伟

联系人

:

郑周、宋红玲

电话

:021-2028 1102

传真

:021-2028 1101

(

三

)

联席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

—

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4301

—

4316

房

)

办公地址

: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19

楼

法定代表人

:

孙树明

项目主办人

:

杨常建、洪道麟

联系人

:

杨常建、洪道麟

电话

:020-8755 5888

传真

:020-8755 4504

(

四

)

副主承销商

1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联系人

:

杜亚卿、杨洁、张涛、祁齐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丙

17

号北京银行大厦

5B

电话

:010-6629 9509

、

010-6629 9521

、

0755-2262 1508

、

010-6629 9587

传真

:010-6629 9589

2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21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世平

联系人

:

陈昕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7

号

A

座中国人寿中心

607

室

电话

:010-6622 0588

转

519

传真

:010-6622 0288

3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楼

法定代表人

:

黄耀华

联系人

:

林战伟

联系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4

、

16

、

17

楼

电话

:0755-8351 6283

传真

:0755-8351 6266

(

五

)

发行人律师

:

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住所

: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新宁路

32

号

负责人

:

陈岩

联系人

:

钟永福、蔡贤龙

联系地址

:

青海省西宁区新宁路

32

号丁香家园

1

号楼

6

层

电话

:0971-611 1958

传真

:0971-611 1123

(

六

)

会计师事务所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

杨剑涛

联系人

:

郑承财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电话

:010-8821 9191

传真

:010-8821 0558

(

七

)

信用评级机构

: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599

号

1

幢

968

室

法定代表人

:

关敬如

联系人

:

肖鹏

联系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760

号安基大厦

8

楼

电话

:021-5101 9090

传真

:021-5101 9030

(

八

)

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

银行账户

:41005000040020096

(

九

)

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交易场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经理

:

宋丽萍

住所

: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5

号

联系电话

:0755-8208 3333

传真

:0755-8208 3275

(

十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

:

戴文华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电话

:0755-2593 8000

传真

:0755-2598 8122

三、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

,

下同

)

被

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

(

一

)

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

(

二

)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

,

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

时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

(

三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

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

,

投资者同意并接受

这种安排。

四、发行人和其聘请的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

害关系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盐湖股份

306,519

股。

除上述事项外

,

发行人与所聘请的上述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

在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

一

)

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中诚信证评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级别的涵义为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

,

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

的影响

,

违约风险极低。

中诚信证评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本级别的涵义为债券信用质量极高

,

信用风险极低。

(

二

)

评级结论

中诚信证评授予发行主体盐湖股份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中诚信证评认为未来几年全球钾肥

供应寡头垄断的局面难以改变

,

而钾肥需求稳中有升

,

行业景气度将维持高水平状态

,

这为国内钾肥生产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外部环境

;

中诚信证评肯定了公司丰富的资源储备、先进的技术优势、国内钾肥行业龙头地位、“盐桥”牌钾肥的高端品牌

定位等特质

,

这些都将为公司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保持高水平的盈利能力提供保障。此处

,

中诚信证评关注到公司后续资本

支出压力、负债规模扩大等

,

这些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的信用水平。

(

三

)

评级报告的主要内容

1

、正面

(1)

钾肥行业景气度高

未来几年

,

全球钾肥供给寡头垄断的局面难以改变

,

国际钾肥巨头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亦将持续

,

新增产能的投放和

现有产能的利用可能会低于预期

,

加之钾肥需求的持续增长

,

钾肥价格有望继续上涨

,

行业将保持高度景气。

(2)

资源优势

作为典型的资源垄断型行业

,

资源状况决定了钾肥生产的进入壁垒。公司拥有的察尔汗盐湖钾镁盐矿区面积广阔

,

钾资源

优势十分明显。

(3)

技术优势

公司反浮选

-

冷结晶工艺居世界一流水平

,

能够有效提升氯化钾的质量和回收率。公司也是我国唯一实现反浮选

-

冷结晶

工艺规模生产的企业

,

技术优势突出。

(4)

规模优势

公司现有氯化钾产能

200

万吨

,2011

年实际生产氯化钾产品

242.42

万吨

,

国内钾肥市场占有率约为

25%,

系国内最大钾肥生

产企业。

(5)

盈利能力极强

公司各方面突出的竞争优势为其经营业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

近几年

,

公司营业毛利率稳定在

65%

左右

,

盈利能力极强。伴随

后续钾肥产能的扩张

,

公司盈利能力将继续维持高水平。

(6)

偿债能力极强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末

,

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

/

总债务为

0.13,

同期经营活动净现金利息倍数和

EBITDA

利息倍数分别为

3.52

倍和

11.35

倍

,

公司现金流和盈利所得对债务本息的覆盖能力极强。

2

、关注

(1)

钾肥价格波动风险

受资源限制

,

全球钾肥行业呈高度寡头垄断的形式

,

国内钾肥价格除受国内市场供求影响和政府调控外

,

还会受到国际钾

肥价格的影响。

(2)

债务规模上升压力

截至

2012

年

6

月末

,

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总资本化比率分别为

53.37%

和

45.98%

。未来随着公司工程项目投资持续增加

,

公司

的资本支出将继续加大

,

债务规模逐步扩大。

(

四

)

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

(

以评级报告上注

明日期为准

)

起

,

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

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

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

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

,

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

(

如有

)

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

并

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

在此期限内

,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

(

如有

)

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

,

应及时

通知中诚信证评

,

并提供相关资料

,

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

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

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等级或

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其网站

(www.ccxr.com.cn)

和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

予以公

告。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

一

)

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为

280.50

亿元

,

其中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185.18

亿元。

(

二

)

近三年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

,

是否有严重违约情况

近三年一期发行人在与主要客户的业务往来中

,

未发生严重违约情况。

(

三

)

近三年一期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最近三年一期发行人未发行任何债券。

(

四

)

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债券发行人足额发行

50

亿元公司债券后

,

发行人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为

50

亿元

,

占发行人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合并财务

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30.59%

。

(

五

)

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

、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１．５６ １．２１ １．２９ １．５３

速动比率（倍）

１．２８ ０．９７ １．０６ １．２５

资产负债率（

％

）

５３．３７ ４９．２３ ５１．１３ ４８．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８３．９２ ７９．３４ ２４．５７ ２１．８４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６３ １．３８ １．１６ １．１１

息税前利润（万元）

１８６

，

２６９．６３ ３４４

，

７３４．８３ ２９４

，

１０３．６２ ３０３

，

７１９．１３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４．３７ ３６．８８ ２７．５０ ２８．８５

2

、母公司报表口径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２．２３ １．４９ １．２１ １．００

速动比率（倍）

２．０４ １．３３ １．１２ ０．８３

资产负债率（

％

）

４８．８２％ ４３．８３ ６３．４８ ６７．５４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１１０．１１ ８８．２９ １０．３６ ７．６７

存货周转率（次）

２．１７ １．８６ １．７８ １．１４

息税前利润（万元）

１６５

，

４８６．７７ ４３４

，

６７６．０５ １１６

，

１５１．６７ １２９

，

８０１．９９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４．５９ ５９．７３ －１６６．４４ －３８８．５７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总计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息税前利润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不含资本化利息

)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

(

利息费用不含资本化利息

)

上述

2012

年

1-6

月相关周转率指标为年化计算结果。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

一

)

发行人的设立及上市

盐湖股份的前身盐湖钾肥成立于

1997

年

8

月

25

日

,

经青海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青体改函字

[1997]

第

035

号文以及中国

证监会证监发

[1997]391

号文和证监发字

[1997]392

号文批准

,

由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联合北京华北电力实业

总公司、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成都公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化工部连云港设计研究院、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湖北

东方农化中心共同发起

,1997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7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

,

并于

1997

年

8

月

25

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后

,

盐湖钾肥的总股本为

200,000,000

股。公司股票于

1997

年

9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二

)

发行人股权变化情况

1

、

1999

年配股

根据

199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并经青海省证管办青证办

[1999]20

号文初审同意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1999]60

号文批

准

,

盐湖钾肥于

1999

年

8

月以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

,

按

10:3

的比例

,

以

7.00

元

/

股的配股价格

,

向全体股东实际配售了

20,850,

000

股普通股。该次配股后

,

盐湖钾肥总股本变更为

220,850,000

股。

2

、

2002

年增发股份

2002

年

9

月

,

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行字

[2002]116

号文核准

,

盐湖钾肥以

12.2

元

/

股的价格发行

35,000,000

股

A

股股份。本次

增发后

,

盐湖钾肥的总股本变更为

255,850,000

股。

3

、

2003

年转增股本

2003

年

5

月

,

经盐湖钾肥股东大会决议

,

盐湖钾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以总股本

255,8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送

10

股。该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

,

盐湖钾肥总股本变更为

511,700,000

股。

4

、

2004

年转增股本

经盐湖钾肥

200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03

年度分配方案为

:

按盐湖钾肥总股本

511,700,000

股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

每

10

股转增

5

股。经本次转增后盐湖钾肥总股本增至

767,550,000

股。

5

、

2004

年国有股权转让

2004

年

6

月

15

日

,

盐湖公司与中化集团签订了《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协议》

,

盐湖公司将持有的盐湖钾肥

40,755

万股国有

法人股中的

15,351

万股以每股

3

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化集团

,

股权转让于

2004

年

11

月

22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资产权

[2004]1030

号《关于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

,

于

2004

年

12

月

14

日在登记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 (下转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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